
 

 

大唐国际东营一期 49.5MW 风电场工程（陆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建设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建设项目自主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2019 年 4 月 13 日，大

唐新能源山东公司组织召开了“大唐国际东营一期 49.5MW 风电场工

程（陆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组由建设单位-大唐新能

源山东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山东省生态学会、验收监测单位-青岛谱

尼测试有限公司及 2 名特邀专家（验收组人员名单附后）组成。验收

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工程概况、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和验收调查单位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对主要工程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措

施）的建设（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

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大唐国际东营一期 49.5MW 风电场工程（陆域）位于东营市东 

部沿海防浪堤西侧，永丰河以南，吹填北围堰之间的滩涂区域，共安

装 23 台单机容量 1500KW 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4.5MW。本

项目发电机组采用一机一变的单元接线方式，经 35 千伏箱变升压后，

分别经 2 回 35 千伏集电线路接至风电场新建 110 千伏升压站，升压

至 110KV 后就近接入滨海变电站，继而接入东营市电网。工程总占

地 130581m2，其中永久占地 10948 1m2，主要是风机和箱变基础、升



 

 

压站、场区道路等占地；临时占地 21100 m2，主要是升压站、道路及

集电线路施工区占地。 

工程实际总投资 4609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52.47 万元，占总

投资的 0.55%。 

2007年7月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局以鲁环报告表[2007]155号文对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2008 年 4 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鲁发改能交 [2008]364 号文对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

核准。2008 年 8 月开工建设，2009 年 9 月工程竣工。 

二、工程变更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以下变更： 

1、建设规模减少。由环评阶段共安装单机容量 1500KW 风机 33 

台，总装机容量 49.5MW，变更为共安装单机容量 1500KW 风机 23 台，

总装机容量 34.5MW。变更原因为 10 台风机移至防浪堤外侧海面安装

建设，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以鲁海渔函[2009]4 号文对该项目海洋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堤外 10 台风机单独验收。 

2、建设地点在原环评选址附近调整。由环评中的位于东营市东

部防浪堤西侧，明源闸与吹填北围堰之间滩涂区域，变更为东营市东

部防浪堤西侧，永丰河与吹填北围堰之间滩涂区域。变更原因是环评

阶段，东营市人民政府中止了拟建风电场附近的养殖场土地使用权，

实际建设时拟建风电场区域附近养殖场并未中止养殖，受养殖场生产

经营和征地等因素制约，部分风机北移。风电场实际建设地点与可研

报告中建设地点一致，且风电场选址得到了山东省建设厅（鲁建规字



 

 

[2008]4 号）、山东省发改委（鲁发改能交[2008]364 号）等有关部

门的批准。 

由于本项目位于东营市东部沿海滩涂区域，项目周围无村庄等环

境敏感点，变更后，未导致环境影响发生明显变化，且不在环办

[2015]52 号文及环办环评[2018]6 号文中重大项目变更清单中。 

三、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 

采用噪声低、振动小的机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施工场地定时

洒水降尘；生活污水依托已有设施；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

统一处理；挖方集中堆存，用于开挖面回填；包装物由设备厂家回收

利用。 

合理安排工期，基础开挖、平整工作避开雨季和大风天气；尽可

能减少临时占地，施工营地租借已有闲置房屋，场区道路尽可能利用

防浪堤和养殖场已有道路；风机边运输边安装，不设材料堆放场，利

用吊装平台作为风机临时堆放场；严格按设计施工，土方挖填基本平

衡；风机和箱变基础周边修建浆砌石护坡，防止养殖池内海水冲刷；

土建基础施工结束后，及时对开挖面进行回填、平整、恢复表土，播

撒草种恢复植被；升压站区大部分地面硬化，极少部分裸露迹地实施

人工绿化。上述措施的落实，有效缓解了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项

目区内基本恢复原有生态，工程建设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通过与 2016 年 9 月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发布的“山东省生态保护

红线规划（2016-2020）”，分析比对，本项目工程不在“山东省生

态保护红线规划”范围内，距离最近的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约



 

 

8km。 

（二）运营期  

1、废水 

升压站内建有化粪池及地埋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日均生活污

水产生量约 1.0m
3
/d，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暂存于污水池中，回用于升压站内地面冲洗及绿化，不外

排。  

验收监测结果:  一体化污水出水设施出水口各监测指标：

PH:7.61～7.73（均值 7.69）、CODcr：7～9mg/l（均值 8 mg/l）、BOD5：

2.1～2.4mg/l（均值 2.3mg/l）、氨氮:1.18～1.37 mg/l（均值 1.28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0.33～0.34mg/l（均值 0.34mg/l）,

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 2002）中

绿化用水及道路清扫用水标准要求。 

2、废气 

本项目工程无生产废气产生，主要废气是少量炊事油烟。工作人

员冬季采用空调取暖，未建设燃煤（燃油）锅炉；食堂安装了油烟净

化装置，炊事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后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固废 

本项目工程固体废物主要是废机油、生活垃圾、活性污泥等。升

压站内设有危废库，废机油暂存危废库内，定期委托有危废资质单位

回收处理；升压站内设垃圾收集箱，生活垃圾收集后，送东营市垃圾

中转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化粪池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



 

 

少量活性污泥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统一处理。 

4、噪声、阴影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升压站厂界噪声昼间:46.8～54.9 dB 、夜

间：43.3～49.1 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Ⅱ类标准，与环评批复要求相符；距离风机 300m

范围内共有 9 处敏感目标，其中 8 处为养殖场临时看护房，1 处为个

体业主修建的民宿。本次验收调查对其中 6 处敏感点处噪声值进行了

监测，监测结果显示，2 处敏感点噪声值不超标，分别为 A5 号风机

北侧 140m 处民宿，昼间最大值 52.0 dB、夜间最大值 46.5 dB；A21

号风机北侧 247m 处渔港码头商家店铺，昼间最大值 51.2 dB、夜间

最大值 47.5 dB。4 处敏感点噪声值，昼间达标，夜间超标，分别是

A6 号风机南侧 45m 处养殖场临时看护房，超标 2.0～3.2 dB；A8 号

风机东侧 10m 处养殖场临时看护房，超标 2.6～6.4dB；A19 号风东侧

60m 处养殖场临时看护房，超标 5.5dB；A21 号风机东南 120m 处养殖

场临时看护房，超标 1.7dB。民宿始建于 2011 年，晚于风电场建成

投运时间，三次现场勘查和验收监测期间均未发现有游客暂住；看护

房是养殖场业主根据看护需要随时建设的临时休息场所，属于季节性

居住。 

本项目工程范围内无村庄等集中居住区，升压站距离最近村

8.0km，风机距离最近村庄约 2.5km，工程运行产生的噪声及阴影对

周围村庄等敏感目标无影响。 

四、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 



 

 

化粪池、污水池、事故油池等采取了相应的防渗措施。建有 

29.8m3事故油池，可保障事故状态下变压器油暂存。制定了应急预

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五、 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基本符合建设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六、项目运营期需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贮存、转移、处置废油等危险废物，

不得随意倾倒或委托无危废资质单位处置。 

2、加强风机及箱变日常维护，降低噪声排放，积极与噪声超标

点位附近生产人员进行沟通联系并取得谅解。 

3、加强各类污染设施管理，确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 

4、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完善升压站辐射环评手续。 

5、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

要求，尽快办理应急预案备案手续。 

 

 

                                     验收组 

                                  2019 年 4 月 13 日 




